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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摩洛哥马拉喀什 
议程项目 6 
其他事项 

 

 

俄罗斯联邦：决议草案 
 
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1. 决定采取下列措施： 

 (a) 为了进一步推动与处理反腐败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建设性对话，并

同时认识到需持续进行审议以增进对非政府组织在审议进程中的作用的信任，

应举行吹风会，介绍审议进程的成果，包括所认明的技术援助需要； 

 (b) 此类吹风会应在审议组会议的间隙举行，并应由秘书处应缔约国会议

主席的请求依据实施情况审议组的报告、实施情况专题报告和区域补充增编与

主席团的一名成员合作主持举行； 

 (c) 在吹风会上不应提及或讨论任何具体的国别情况； 

 (d) 秘书处应邀请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相关非政府组织以

及分别根据缔约国会议议事规则第 17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已被接纳作为观察员参

加在相关吹风会之前的一届缔约国会议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参加吹风会； 

 (e) 如果对某一非政府组织的参加有任何异议，则应将该事项提交审议

组，在考虑到对议事规则第 17 条第 2 款作适当变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f) 愿意出席吹风会的非政府组织应不晚于吹风会举行之日之前十天前确

认其将出席，届时将允许其提供书面评论； 

 (g) 吹风会应向会员国代表和非政府组织开放； 

 (h) 秘书处将编拟吹风会内容提要并将其作为会议室文件提交给审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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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鼓励非政府组织酌情单独或集体向缔约国会议和（或）实施情况审议

组报告其在实施缔约国会议所核准的实施情况审议组所提建议和结论方面开展

的活动和作出的贡献，特别注意满足技术援助需要和增进有效实施《公约》的

能力。 

 2. 请缔约国和签署方利用吹风会并借鉴缔约国会议第四届会议的讨论情

况和提议，继续就非政府组织对《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贡献进行建设性

对话。 

 

 


